[bookmark: _GoBack]塔河县燃煤、燃生物质设施淘汰改造资金补贴项目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提高我县空气质量，有效降低燃煤、燃生物质锅炉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推进全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黑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和《大兴安岭地区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相关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生态环境工作部署，巩固、扩大燃煤、燃生物质设施淘汰成果，按照“属地负责、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多措并举、应拆尽拆”的原则，对辖区内符合条件的燃煤、燃生物质锅炉实施淘汰整治，使我县空气质量得到持续提升，创造良好的城乡人居环境。
二、工作目标
2027年底前完成淘汰改造19台燃煤锅炉，10台燃生物质锅炉（详细名单见附件1），全县各乡（镇）、塔河林业局、十八站林业局、各企事业单位使用10t/h（含）及以下燃煤锅炉综合整治项目及2t/h（含）以下的生物质锅炉。
综合整治包括燃煤锅炉淘汰拆除及清洁能源替代（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
三、补贴标准
根据《大兴安岭地区燃煤、燃生物质设施淘汰改造资金补贴项目实施方案》文件要求，项目补贴由中央财政资金承担90%、地方政府承担10%，按每蒸吨申请锅炉补助资金10万元，不足1蒸吨按占比计算补助资金，出现尾数将采用去尾法取整数填报，剩余资金由地方财政资金补齐。
四、补贴对象
于2027年12月31日前，完成淘汰改造任务的单位或企业，且燃煤锅炉需在35t/h以下，锅炉使用年限需在2014年（含）以前。燃生物质锅炉需在2t/h（含）以下，锅炉使用年限需在2014年（含）以前。符合补贴要求单位或企业均可向大兴安岭地区塔河生态环境局申报。
五、组织实施
领导小组：负责协调推进改造工作。
组    长: 郭宝福 副县长
成    员: 白  涛 塔河生态环境局局长
齐  德 财政局局长
六、相关规定
（一）淘汰改造燃煤、燃生物质锅炉任务要在2027年12月31日前完成，并做好燃煤、燃生物质锅炉现场拆除前及拆除后的影像资料收集并上报生态环境局备案。
（二）受补贴的单位或企业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及营业执照、银行账户等合法资格。
（三）锅炉淘汰完成的单位或企业，需提供锅炉淘汰前和锅炉淘汰后的照片；暂时无法彻底拆除的，需进行“三断两清”（即断水、断电、断烟道,清鼓风机、清除渣机），完成后提供佐证照片。锅炉改造完成的单位或企业，需提供相关合同、发票、支付凭证、锅炉改造前和改造后的照片。以上资料齐备后提出验收申请。
七、其他事宜
本方案未明确的其他事宜，按照《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管理办法》(财资环〔2022〕106号)、《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度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第二批）的通知》（黑财指（资环）〔2025〕435号）等有关规定执行。本方案由塔河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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